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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万余吨工业固废

跨省市倾倒之后
——跨区域公益诉讼护航川渝绿水青山

生态环境保护跨地区、跨部门协同是一
个难点，重庆市检察院数据显示：川渝跨省移
送案件线索中，生态环境领域占比超六成。
生态环境领域已成为检察协作服务保障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主战场”。

目前，川渝两地检察机关已建立生态环
境领域协作机制66件，建立川渝公益诉讼检
察跨界司法修复示范基地7个；互相移送生
态环境领域案件线索75件，协作办案41件。

为协力保护生态环境，共同筑牢长江上
游重要生态屏障，近年来，川渝两地检察机关

“双向奔赴”，联合打击跨区域破坏生态环境
犯罪，联合开展跨流域跨地区生态环境公益
诉讼协作，联合建立司法生态修复基地，并在
信息共享、交流会商等方面深度协作和同步
监督。

重庆市检察院联合四川省检察院出台
《关于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跨省
际区划协作办法（试行）》，统一跨省市公益诉
讼案件管辖工作共识。市检察院联合市河长
办出台全面协作意见，将服务川渝双城经济

圈生态共建环境共保作为协作主要任务。重
庆出台工作要点，明确落实落细川渝检察协
作机制，抓好长江、嘉陵江等重要跨界河流保
护监督。

在频繁合作中，两地达成共识：行政公益
诉讼探索采取“分别立案、联合调查、协同治
理”方式监督，证据共享、信息互通，检察官联
席会共同分析研判办案重点、治理难点、对策
措施和检察建议内容，实现衔接通办、联动治
理。

民事公益诉讼则指定“公益损害结果地”
人民检察院管辖，系统分析污染行为与损害
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全链条、全方位追究侵
权责任人责任。

在统一司法尺度方面，两地采取会签会议
纪要、联合制定工作指引等方式，明确惩罚性
赔偿基数、倍数的适用参考因素和依据。针对
两地地方标准不统一或不同行业对同一污染
物排放标准不一致等问题，以调研报告、情况
反映等形式报告，推动两地行业主管部门增强
区域政策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

推动跨区域污染治理
川渝检察共建66件机制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郭晓静 张莎 实习生 刘源东

8月1日傍晚时分，重庆市合川区小安溪旁，余热尚未消散，成片
景观植物整齐地站在田里，不断延伸的葱绿与远处的山峦连成一片。

“上个月，这里还是合川城区最大的向日葵花海，很多人来打卡。现在
环境好了，我们住在附近的人天天相约来这里走圈圈，都舍不得搬走
了。”几位在岸边散步的市民热情地告诉记者。

难以想象，就是这片绿意盎然、充满生机的土地，却在两三年前被
跨省市非法倾倒了万余吨急需处置的工业固废，对土壤、地表水、地下
水等环境造成损害，周边居民反应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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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城口县检
察院、四川省万源市检察
院检察长带领两地干警
联合开展巡河活动。（摄
于2023年12月）

▲第四次川渝检察
协作联席会在四川省广
安市召开。（摄于2024年
7月18日）

◀川渝检察机关到
四川电极公司开展“回头
看”工作，查看降污增绿
情况。（摄于2024年3月）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
者供图）

◀重庆市合川区检察院检察干警
在小安溪现场查看倾倒物。（摄于2022
年5月）

88月月11日日，，合川区检察院检察干警对小安合川区检察院检察干警对小安
溪倾倒点开展溪倾倒点开展““回头看回头看””，，这里已种下一片景这里已种下一片景
观植物观植物。。

层层转包
5万余吨工业固废跨省市倾倒

城在江中，江在城中，合川区地处川渝
交界处，嘉陵江、涪江、渠江在此汇流，青山
绿水、土质肥沃，素有“巴渝粮仓”之美誉。

可从2021年6月起，居住在合川小安
溪附近的群众经常看到卡车拉来一车车的

“黄泥巴”。
“拉泥的卡车白天晚上都来，溪边都堆

起了土山。”附近群众对这种“黄泥巴”并不
了解，最初并未在意。

可随着“黄泥巴”越来越多，大家发现
耕种在“黄泥巴”附近的农作物渐渐丧失了
生机，茎秆也扭曲变形。此外，每逢大雨，
就有很多焦黄色污水伴随刺鼻的气味汇入
小安溪。

这大量的“黄泥巴”到底是何物？从何
而来？是谁在随意倾倒污染环境？接群众
举报后，公安局机关摸排调查，一起横跨川
渝的非法倾倒固体废物团伙作案逐步浮出
水面。

原来，四川一生产电池材料的企业电
极公司每月都会产生出近8000吨名为“压
滤污泥”的固体废物。而依据当地生态环
境部门的批复规定，“压滤污泥”属于一般
固体废物，需委托给有处置、综合利用资质
的公司进行处置。

然而，为节约废物处置成本，2021年4
月起，该公司以每吨170元的价格将“压滤
污泥”交由四川省德阳市山间公司处理。
山间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大山又以每吨140
元的价格“外包”给重庆人龙涛海。龙涛海
则以更低廉的价格委托给重庆合川当地的
三名渣土贩子邓凯、李强、夏昆处理。

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龙涛海安
排邓凯等人先后非法运输5万余吨“压滤污
泥”至合川区，并在小安溪河边、耕地旁等5
处地点倾倒。

“如此处理污泥对公司来说似乎‘一本
万利’，但对环境来说，收拾这个‘烂摊子’
却需要付出高昂代价。”重庆市检察院第一
分院检察官康钦平说。

川渝合作
刑事打击与生态修复双管齐下

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结果表明：涉案土
壤、地表水、地下水均受到严重污染。因固
废跨川渝两地，数量巨大，该案随即由最高
检、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在重庆市检察
院统一指挥下，一分院和合川区检察院两
级检察机关组建办案组，并联合四川省遂
宁市检察院、遂宁市安居区检察院对案件
调查方向、疑难问题等协商把握。

“涉案倾倒点有五处，部分污泥填埋较
深，现场根本看不出来。挖掘机一挖，想不
到下面还埋着污泥。”合川区检察院公益诉
讼检察官吕凯回忆，当时最急迫的问题是

加快速度防止污染扩大。
在上级院指导下，合川区检察院启动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连发4份检察建
议，督促生态环境部门、属地镇政府等采取
有效措施消除“压滤污泥”污染风险。很
快，各倾倒点“压滤污泥”全部被防水篷布
覆盖，周边挖掘排水隔离沟，渗滤液实现定
期集中收集，避免产生二次污染。

2023年6月，经市检察院一分院提起
公诉，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以污
染环境罪分别判处山间公司罚金人民币
100万元，龙涛海等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9
个月至4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另一方面，被倾倒地的污染修复工作
也取得重大成果。

由于山间公司赔付能力不足，经过多
次磋商，川渝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部门、电
极公司达成一致意见，由电极公司支付935
万元处置费，委托专业机构完成“压滤污
泥”及其沾染物规范化清运处置。

今年春耕时分，康钦平一行再次来到
小安溪旁，听群众讲述周边发生的变化：堆
在土里的污泥全部清运了，不时有巡逻队
员过来查看情况；小安溪土壤和地下水动
态监测合规，水质慢慢清起来，周边散步的
群众多起来了。

“仅就这一个案件，两地检察机关就往
来合作数十次，并在充分调查研判的基础
上，共同向电极公司送达社会治理检察建
议，防止跨区域污染问题‘反弹回潮’”。四
川省遂宁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
察长王海志介绍，检察建议主要督促电极
公司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做好工业固废产
生、运输、处置等问题。

“目前，公司的‘压滤污泥’出产量下降
近50%，年产废量预计减少4万至5万吨。”
近日，电极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
案件促使他们加大技术革新，推进降污增
绿，不仅成本节约近600万元，更实现了业
绩和估值双提升。

形成常态
聚焦跨界河流、湖泊、山林联合办案

这起工业固废跨省市倾倒案并非川渝
检察机关联手履职的个例。

2023年，重庆市检察院、四川省检察院
联合制定方案，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意见》，其中特别提到要聚焦
跨界河流、湖泊、山林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突出问题开展联合专项监督行动，联动
打击固体污染物、危险废物等跨界倾倒、运
输、处置违法犯罪活动。

聚焦“生态保护再提升”，川渝检察机
关联手履行生态修复、社会治理职责，进一
步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像这样的
联合办案已形成常态。

“河畅水清，河势稳定，影响川渝两地
行洪安全和水环境质量的水葫芦已不见踪

影。”今年7月，正值汛期，重庆市荣昌区检
察院与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检察院公益诉讼
部门干警来到濑溪河畔，对共同办理的一
起跨川渝两地的行政公益诉讼案开展“回
头看”，眼前的景象让大家十分欣慰。

濑溪河为长江二级支流，流经四川省
安岳县、重庆市大足区、重庆市荣昌区、四
川省泸县、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河流全
长238公里，全流域面积3257平方公里。

今年3月，荣昌区检察院在日常巡查中
发现，四川省泸县境内的濑溪河一支流的
河面上长满了水白菜、水葫芦，绵延400余
米，由于处于交界处，这些水生漂浮物很有
可能到达荣昌区境内，严重影响两地水域
环境。

按照与泸县等五个区县检察机关联合
签署的《关于在濑溪河流域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中加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跨区域协
作的意见》，荣昌区检察院迅速启动公益诉
讼跨区域协作，将此线索移送至泸县检察
院，共同推进案件办理。

在川渝两地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的共
同努力下，日前，河道的清漂工作全面完
成，共计打捞水葫芦、水白菜等漂浮物近10
吨，均全部进行了无害化处理。

重庆市开州区与四川省宣汉县边界线
绵延于大巴山南麓余脉，高山峡谷之间，树
木繁茂，是长江上游一道“绿色防护屏障”。

2023年，开州居民唐明在未办理林木
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请工人到毗邻的
宣汉县境内滥伐林木195株，并将采伐的
部分林木运至开州区一木材加工厂。

宣汉县检察院将唐明以涉嫌滥伐林木
罪诉至法院。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
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同时，唐
明应按照生态修复方案进行生态修复，或
赔偿生态修复费用8988元。

“唐明应用补植的方式进行生态修复，
但他在案发后补植了树苗300余株后，后
续的788株树苗一直没栽种，受损的山林
还未修复。”2023年6月，考虑到此时唐明
已回到开州区执行缓刑，宣汉县检察院将
线索移送至开州区检察院，请求该院协助
督促唐明尽快完成后续补植。

今年3月，唐明在原滥伐林木的山林，
将788株树苗补种完毕，并自愿多补种112
株。如今，涉案土地上栽种的树木已吐出
新芽，给这片山林增添了不少生机。

“大家进山后不要生火，也不要抽烟，
注意防火安全！”8月3日，四川省万源市市
民李周强正在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
入山场巡逻巡护，用劳务代偿还“生态欠
账”。

因在保护区狩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李周强本应承担生态资源损害赔
偿费8.3万元。可他家庭困难，怎么办？

重庆市城口县检察院、四川省万源市
检察院开展联合评估，探索出“劳务代偿”
的方案——按李周强家庭的最大承担能力
履行40%的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费3.32万
元。李周强采取“劳务代偿”的方式巡山护
林，直至达到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费的60%，
金额为4.98万元。参照四川省非全日制职
工最低小时工资标准21元/小时，其需提供
出工时间约2372个工作时，以每周5天，每
天6小时计算，一共19.76个月。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创新机制、协同共
治，川渝检察机关正为绿水青山筑牢屏
障。（文中公司与涉案人均为化名）


